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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八屆第二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 

 

 

行政院衛生署 

關於「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所提醫

療法第 57 條及第 103 條條文修

正草案」、「徐少萍委員等 19 人

所提醫療法第 57條及第 108 條

之 1條文修正草案」、「蔡正元委

員等 25人所提醫療法第 82條條

文修正草案」、「趙天麟委員等 19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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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草案」、「廖國棟委員等 21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條文草案」、「賴士葆委員等 25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條文草案」、「徐少萍委員等 30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條及第 82條

之 1條文草案」 

報告 

(書面報告) 

   

 

 

 

 

 

        報告人：行政院衛生署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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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8屆第2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召開第 13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人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

關於「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所

提醫療法第 57 條及第 103 條條文修正草案」、「徐少萍委員

等19人所提醫療法第57條及第108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

「蔡正元委員等 25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 條條文修正草案」、

「趙天麟委員等 19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條文草

案」、「廖國棟委員等 21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條文

草案」、「賴士葆委員等 25 人所提增訂醫療法第 82 條之 1條

文草案」、「徐少萍委員等 30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 條及第 82

條之 1條文草案」部分，提出本署意見。敬請各位  委員不

吝指教： 

一、「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 

（一）現行醫療法對於醫療機構停業之期間並未規定，實務

上醫療機構可能無限期停業，致衛生主管機關無法有

效管理其醫療資源。增訂第 2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

明定醫療機構停業之期間，以 1 年為限；逾 1 年者，

醫療機構應於屆至日起 30 日內辦理歇業，未辦理

者，主管機關得逕予歇業，並配合修正第 103 條，罰

則所引之項次規定。 

（二）又為促進醫療機構參與醫療技術升級發展研究，提高

國內醫療技術水準及預防疾病之需要，保障人體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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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試者權益，有關人體試驗計畫審查相關條文有檢討

修正之必要；醫療機構得依規定施行人體試驗，以促

進醫療技術升級，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準或預防疾

病。惟因人體試驗具有無法事先預測之醫療風險，如

醫師已善盡應注意之義務，即不符刑法關於故意及過

失之責任要件。另為明確規範私立醫療機構及醫療法

人設立之醫療機構違反本法規定應處罰鍰時之處罰

對象。修正第 78 條及第 79 條，增訂醫療機構施行之

人體試驗計畫變更時，仍應依程序經審查及核准或同

意，並明定醫師依規定施行人體試驗，因試驗本身不

可預見之因素，致病人死亡或傷害者，不符刑法第

13 條或第 14 條之故意或過失規定，並配合修正 105

條及第 115 條，相關罰則規定。 

（三）基於保障國民健康，維持醫療環境純淨與安全，避免

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在醫療機構執行業務，混淆就診

病人之權益與視聽。修正第 108 條，明定醫療機構聘

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原應由特定醫事

人員執行之業務之罰則。 

二、劉建國委員等 20 人所提「醫療法第 57 條及第 103 條條

文修正草案」 

(一) 修正重點 

        針對醫療機構內有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而執行應由

特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之情事，劉委員建國等 20 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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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鑒於現行法令漏未規範，爰提出醫療法第 57 條第 2

項修正草案，明定醫療機構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

員資格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之業務，並於同

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違反上揭規定者，處新

臺幣 5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二)本署對本草案修正意見 

    維護全民的健康，創造安全就醫環境，提供全國人民良

好醫療品質，一直是本署的職責與目標，醫療機構設置

與管理，與上揭目標的落實，極為攸關。鑒於醫療機構

如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該專門領域業

務，是以，行政院提出醫療法第 108條第 5款修正草案，

對於醫療機構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執行應由

特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之情事，不分醫事人員類別，按

其情節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

執照等處分，尚屬罰則過重，有違比例原則，是有需要

加以區別。故有關  委員提案內容，有其合理性，本署

原則尊重 大院審議結果。 

三、徐少萍委員等 19 人所提「醫療法第 57 條及第 108 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 

(一) 修正重點 

        針對醫療機構內有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而執行應由

特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之情事，徐委員少萍等 19 位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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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鑒於現行法令漏未規範，爰提出醫療法第 57 條第 2

項修正草案，明定醫療機構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

人員資格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之業務，並

於增訂同法第 108 條之 1 規定，將未具醫事人員資格

者執行業務納入相關罰則。 

(二) 本署對本草案修正意見 

    同劉建國委員等案。 

四、廖國棟委員等 21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 條之 1 草案」、

趙天麟委員等 19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 條之 1草案」、

徐少萍委員等 30 人所提「醫療法第 82 條修正草案，

第 82 條之 1 草案」、蔡正元委員等 25 人所提「醫療

法第 82 條修正草案」及賴士葆委員等 25 人所提「醫

療法第 82 條之 1草案」 

 (一) 修正重點 

1、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除故意或重大過失外，即嚴重

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為，始負刑事責

任。 

2、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重大過失致病人死傷者，所

負之刑責及罰金金額予以明確化。 

(二) 本署對委員們所提草案修正意見 

       1、基於醫療行為乃醫事人員出於救死扶傷之初衷，目  

的乃為降低病人生命與身體的風險，並對社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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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為保障病患身體自主性，實施醫療行為

前必須善盡告知義務，且徵得當事人同意而後施

行，故醫療行為本身乃具有其特殊性、風險性與不

確定性，近年醫療爭議動輒以刑事方式提起爭訟，

不僅無助於民眾獲得損害之填補，反而導致醫師採

取防禦性醫療措施，甚至導致醫學生不願投入高風

險科別。蓋以，在刑法主要乃處罰故意犯之原則

下，醫療行為除故意或重大過失外，實不應受刑法

相繩。 

     2、本署推動醫事人員的醫療疏失刑責合理化，增訂醫

療法第 82 條之 1 條文，朝向「醫事人員執行醫療

業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負刑

事責任。」與委員們所提意見一致，並與總統府於

本（101）年 9月 13 日舉辦之「總統與醫事團體座

談會」之總結一致。經查，該條文增修草案，已於

101 年 10 月 16 日依法定程序提送行政院審查中。 

伍、結語 

    本署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完成有關法律案及

相關業務之推動，本人在此敬致謝忱，以上意見，敬

請 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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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版 立委劉建國等 20 人提案版 立委徐少萍等 19 人提案版 現行條文 
第二十三條 醫療機構歇業、停業時，

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報請原發

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前項停業之期間，以一年為限；

逾一年者，應於屆至日起三十日內辦

理歇業。 

      醫療機構未依前項規定辦理歇

業時，主管機關得逕予歇業。 

      醫療機構遷移者，準用關於設立

及開業之規定。 

      醫療機構復業時，準用關於開業

之規定。 

無 無 第二十三條  醫療機構歇業、停業

時，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報

請原發開業執照機關備查。 

      醫療機構遷移者，準用關於設

立及開業之規定。 

      醫療機構復業時，準用關於開

業之規定。 

無。 第五十七條 醫療機構應督

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

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

業務。 
醫療機構不得聘僱或

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

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

執行之業務。 

第五十七條 醫療機構應督導

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

專門職業法規規定，執行業

務。 
醫療機構不得聘雇或容

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者，執

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之

業務。 

第五十七條 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

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

規定，執行業務。 

第七十八條  為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

準或預防疾病上之需要，教學醫院經

擬定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者，得施行人

無 無 第七十八條  為提高國內醫療技術水

準或預防疾病上之需要，教學醫院

經擬定計畫，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

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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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試驗。但學名藥生體可用率、生體

相等性之人體試驗研究得免經中央

主管機關之核准。 

 非 教 學 醫 院 不 得 施 行 人 體 試

驗。但醫療機構有特殊專長，經中央

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準用前項規定。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應先將

人體試驗計畫，提經醫療科技人員、

法律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團

體代表，且任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

一之人員會同審查通過。審查人員並

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人體試驗計畫內容變更時，應依

前三項規定經審查及核准或同意

後，始得施行。 

施行人體試驗。但學名藥生體可用

率、生體相等性之人體試驗研究得

免經中央主管機關之核准。 

 非教學醫院不得施行人體試

驗。但醫療機構有特殊專長，經中

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準用前項規

定。 

      前二項人體試驗計畫，醫療機

構應提經醫療科技人員、法律專家

及社會公正人士或民間團體代表，

且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之人

員會同審查通過；計畫變更時，亦

同。審查人員並應遵守利益迴避原

則。 

第七十九條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

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並應

先取得接受試驗者之書面同意；接受

試 驗 者 以 有 意 思 能 力 之 成 年 人 為

限。但顯有益於特定人口群或特殊疾

病罹患者健康權益之試驗，不在此

限。 

前項但書之接受試驗者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本人與法定代理

人同意；接受試驗者為無行為能力

人，應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一項書面，醫療機構應至少載

  第七十九條  醫療機構施行人體試驗

時，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並

應先取得接受試驗者之書面同意；

接受試驗者以有意思能力之成年人

為限。但顯有益於特定人口群或特

殊疾病罹患者健康權益之試驗，不

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接受試驗者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應得其本人與法定代

理人同意；接受試驗者為無行為能

力人，應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第一項書面，醫療機構應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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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下列事項，並於接受試驗者或法定

代理人同意前，以其可理解方式先行

告知： 

一、試驗目的及方法。 

二、可預期風險及副作用。 

三、預期試驗效果。 

四、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五、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之權

利。 

六、試驗有關之損害補償或保險機

制。 

七、受試者個人資料之保密。 

八、受試者生物檢體、個人資料或其

衍生物之保存與再利用。 

前項告知及書面同意，醫療機構

應給予充分時間考慮，並不得以脅迫

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醫師依前四項規定施行人體試

驗，因試驗本身不可預見之因素，致

病人死亡或傷害者，不符刑法第十三

條或第十四條之故意或過失規定。 

載明下列事項，並於接受試驗者或法

定代理人同意前，以其可理解方式先

行告知： 

一、試驗目的及方法。 

二、可預期風險及副作用。 

三、預期試驗效果。 

四、其他可能之治療方式及說明。 

五、接受試驗者得隨時撤回同意之

權利。 

六、試驗有關之損害補償或保險機

制。 

七、受試者個人資料之保密。 

八、受試者生物檢體、個人資料或

其衍生物之保存與再利用。 

前項告知及書面同意，醫療機

構應給予充分時間考慮，並不得以

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為之。 

 

第一百零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

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

二十三條第四項、第五項、第五

第一百零三條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第二十

無。 第一百零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二

項、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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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三

條第一項、第六十四條、第七十

二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六條

規定或擅 自變更核准之廣告內

容。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二條

第二項、第九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所定之辦法。 

       醫療廣告違反第八十五條、第

八十六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內容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業處  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並

由中央主管機關吊銷其負責醫師之

醫師證書一年： 

  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 事實或

有傷風化。 

  二、以非法墮胎為宣傳。 

  三、一年內已受處罰三次。 

三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

六十一條、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第六十四條、

第七十二條、第八十五

條、第八十六條規定或

擅自變更核准之廣告

內容。 

二、聘僱或容留違反第一百

零八條第五款以外之

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

定人員執行業務者。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六十二條第二項、第九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所

定之辦法。 

醫療廣告違反第八十

五條、第八十六條規定或擅

自變更核准內容者，除依前

項規定處罰外，其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處一個月以上

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

其開業執照，並由中央主管

機關吊銷其負責醫師之醫

師證書一年： 

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

事實或有傷風化。 

項、第五十七條、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六十四

條、第七十二條、第八十五條、

第八十六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

准之廣告內容。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二

條第二項、第九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所定之辦法。 

醫療廣告違反第八十五條、第

八十六條規定或擅自變更核准內容

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

照，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吊銷其負責

醫師之醫師證書一年： 

一、內容虛偽、誇張、歪曲事實或

有傷風化。 

二、以非法墮胎為宣傳。 

 三、一年內已受處罰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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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非法墮胎為宣傳。 

三、一年內已受處罰三次。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委託或同意，施行人體試驗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中

止或終止人體試驗；情節重大者，並

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或中央

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權所

定辦法有關審查作業基準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中止該項人

體試驗或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所定之

審查。 

違反第七十九條、第七十九條之

二、第八十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

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權所定辦法有

關監督管理或查核事項之規定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有安全或損害受

試者權益之虞時，另得令其終止人體

試驗；情節重大者，並得就其全部或

一部之 相關 業務或 違反 規定之科

別、服務項目，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無。 無。 第一百零五條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情節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

照。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二十

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執照。 

違反第七十八條第三項或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權

所定辦法有關審查作業基準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令其中止

該項人體試驗或第七十八條第三項

所定之審查。 

違反第七十九條、第七十九條

之二、第八十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七十九條之一授權所定辦

法有關監督管理或查核事項之規定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有安全

或損害受試者權益之虞時，另得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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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停業處分。 

      違 反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中

止該人體試驗；情節重大者，並得令

其終止該人體試驗。 

 

其終止人體試驗；情節重大者，並

得就其全部或一部之相關業務或違

反規定之科別、服務項目，處一個

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一百零八條  醫療機構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反規

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

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一個月以

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開業

執照： 

  一、屬醫療業務管理之明顯疏失，致

造成病患傷亡者。 

  二、明知與事實不符而記載病歷或出

具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證

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三、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行

之醫療行為。 

  四、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用

之藥物。 

  五、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

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

之業務。 

  六、從事有傷風化或危害人體健康等

無。 無。 第一百零八條  醫療機構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情節就違

反規定之診療科別、服務項目或其

全部或一部之門診、住院業務，處

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

止其開業執照： 

  一、屬醫療業務管理之明顯疏失，

致造成病患傷亡者。 

  二、明知與事實不符而記載病歷或

出具診斷書、出生證明書、死亡

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 

  三、執行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得執

行之醫療行為。 

  四、使用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禁止使

用之藥物。 

  五、容留違反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

定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六、從事有傷風化或危害人體健康

等不正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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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業務。 

  七、超收醫療費用或擅立收費項目收

費經查屬實，而未依限將超收部

分退還病人。 

  七、超收醫療費用或擅立收費項目

收費經查屬實，而未依限將超收部

分退還病人。 

無。 無。 (新增) 

第一百零八條之一 醫療機構

聘雇或容留違反第一百零八

條第五款以外之醫事專門職

業法規規定人員執行業務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按其情

節就違反規定之診療科別、

服務項目或其全部或醫不知

門診、住院業務，處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私

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醫療法人設

立之醫療機構，處罰醫療法人。 

      第一項前段規定，於依第一百零

七條規定處罰之行為人為負責醫師

者，不另為處罰。 

無。 無。 第一百十五條  本法所定之罰鍰，於

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

但依第一百零七條有併處行為人

為同一人者，不另為處罰。 

 



醫療法第八十二條之ㄧ修正草案總說明 

    醫療行為乃醫事人員出於救死扶傷之初衷，目的乃為降低病人生命與

身體的風險，對社會深具公益性，目前不分醫事人員違反注意義務輕重皆

應論處之刑責規範，已衍生醫界防禦性醫療，讓病人增加就診時間及醫療

支出，也造成醫療生態嚴重扭曲，以及醫學生或醫師畏懼進入急、重症科

別之重要原因，將造成內、外、婦、兒、急診五大科醫師人力產生斷層的

局面，絕非病人及社會之福。蓋以，在刑法主要乃處罰故意犯之原則下，

醫療行為除故意、嚴重違反注意義務或偏離醫療常規外，實不應受刑法相

繩，爰增列「醫療法」第八十二條之ㄧ修正草案，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

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明顯違反醫療常規且情節重大者為限，始負刑

事責任。其要點如下： 

一、明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之刑事責任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限。 

二、明定重大過失係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為。 

三、明定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重大過失致病人死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醫療法第八十二條之ㄧ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八十二條之ㄧ    醫事人員因執行  

    醫療業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或

重大過失為限，負刑事上之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失，指嚴重違

反注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

為。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重大過

失致病人死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一、本條新增。 

二、醫療疏失不分輕重皆負刑責，不但對

糾紛之解決無所助益，甚且對醫界與

民眾亦產生巨大的影響，防禦性醫療

順勢而生，目前高風險之專科醫療願

意涉足者漸少，內、外、婦、兒、急

診科別的人力空窗，醫療體系發展逐

漸扭曲，對於醫療服務第一線使用者

之民眾而言，絕非所福，醫療刑責之

明確，已是迫在眉睫、亟需解決的問

題。 

三、明定重大過失係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

且偏離醫療常規之行為。例如開錯

刀、開錯邊、給錯藥、開刀器械留置

忘未取出等，增訂第二項。 

四、醫事人員若故意致病人死傷者，應受

普通刑法規範；但因醫療有必然之風

險，故若重大過失與故意處理同樣處

以相同刑罰，亦有未妥。故明定醫事

人員執行業務，因重大過失致病人死

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增訂第三

項。 

 

 



 

 1 

醫療法第八十二條及第八十二條之ㄧ條文修正草案－各版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2012.1025 

廖國棟立委版本 

 

趙天麟立委版 

 

徐少萍立委版 蔡正元立委版 

 

賴士葆立委版 

 

衛生署版 
（將於審議法案時提出） 

現行條文 

不作修訂。 不作修訂。 第八十二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

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

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

病人，以故意或過失為

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

致病患死傷者，以故意或

重大過失為限，須負刑事

上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失，係

指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

離醫療常規之行為。 

第八十二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

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

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

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負

損害賠償責任，且損害賠償

責任應與醫療費用保持適

當比例。 

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非

故意致生損害於病人，犯刑

法之罪者，不罰。 

不作修訂。  第八十二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

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

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

人，以故意或過失為限，

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八十二條之一 
醫事人員執行業

務，致病人死傷者，

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

限，負刑事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

失，係指嚴重違反注

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

規之行為。 

醫事人員執行業

務，因重大過失致病

人死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第八十二條之一 
醫事人員執行業

務，致病人死傷者，

以故意或重大過失為

限，負刑事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

失，係指嚴重違反注

意義務且偏離醫療常

規之行為。 

醫事人員執行業

務，因重大過失致病

人死傷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第八十二條之一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至病人死

傷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

萬元以下罰金。 

無 第八十二條之一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重

大過失傷害病人者，處一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

科四十萬元以下罰金。致

病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

六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所稱重大過失，係

指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輕

率而嚴重違反醫療上必要

支注意義務，致其行為偏

離醫療常規者而言。 

 

第八十二條之一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致病人死傷者，以故意

或重大過失為限，負刑事

上之責任。 

前項所稱重大過失，指

嚴重違反注意義務且偏離

醫療常規之行為。 

   醫事人員執行業務，因

重大過失致病人死傷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 

 

 


